[bookmark: _GoBack]魏县民族宗教事务局部门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6类、33项）
单位：（公章）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许可
	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审批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21条、第32条第二款、《河北省宗教事务条例》第20条、23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行政许可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民族宗教事务局
	[bookmark: OLE_LINK13]《宗教事务条例》第21条、第32条第二款、《河北省宗教事务条例》第20条、23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
	行政许可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许可
	民族宗教事务局
	[bookmark: OLE_LINK9]《宗教事务条例》第33条第一款、《宗教事务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办法》第18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8]4
	[bookmark: OLE_LINK7]行政许可
	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管理办法》第7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
	行政许可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接受境外捐赠的审批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57条、《河北省宗教事务条例》第49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4]6
	行政处罚
	对违反《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 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7
	行政处罚
	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主办的大型宗教活动过程中发生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或者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行为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8
	行政处罚
	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手续，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捐赠、拒不接受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的行为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 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9
	行政处罚
	对临时活动地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相关规定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 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
	行政处罚
	对宗教活动场所未建立健全人员、财务、资产、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或者管理制度不符合要求的；将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场所内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件未及时报告或造成严重后果等行为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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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违反国家有关财务、会计、资产、税收管理规定的行为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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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赠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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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或者吊销登记证书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项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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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的，或者擅自开展宗教教育培训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七十条第一项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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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及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行为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七十条第二项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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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七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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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违规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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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二款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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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宗教教职人员宣传、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或者参与相关活动；受境外势力支配，擅自接收境外宗教团体或者机构委任教职，以及其他违背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违反规定接受境内外捐赠；组织、主持未经批准的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的宗教活动以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七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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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七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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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公共场所利用声、光、电技术等制做、合成具有露天宗教造像效果的图像、影像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河北省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六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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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违反《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17号）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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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宣传、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或者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拒不接受有关部门整顿的行为的处罚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存在非法宗教活动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民族宗教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 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警告或处罚。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以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民族宗教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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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
	贯彻落实民族法律法规监督检查
	民族宗教事务局
	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七十二条：《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三十条：《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三条
	1受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对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加强民族政策的教育，经常检查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三十条：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每年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2、审查责任：市民宗局应当对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就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的遵守和执行情况开展经常性检查。　　　　　　　　　　　　　                                                                            　　3、决定责任；按照规定对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加强民族政策的教育，并实施监督检查。　　　　　　　　　　　　　　　　　　　　　　　　　　4、送达责任：每年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不予检查的；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不按检查标准，擅自进行检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办理处罚事项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5
	行政检查
	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六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内部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建立健全人员、财务、资产、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
	1、责任事项：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　　　　　　　　　　　　　　　　　　　　　　　　　　2、审查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违反做出监督检查　的决定。                                                　　　　 4、送达责任：受理部门应当对《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六条检查的事项，作出检查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行为不予受理的；
2、对不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
3、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行为不进行处罚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不按处罚标准，擅自进行处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处罚事项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6
	行政检查
	对宗教活动场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的监督检查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对宗教活动场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建立和执行场所管理制度情况，登记项目变更情况，以及宗教活动和涉外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1、责任事项：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　　　　　　　　　　　　　　　　　　　　　　　　　　2、审查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违反做出监督检查　的决定。                                                　　　　 4、送达责任：受理部门应当对《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检查的事项，作出检查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不予受理的；
2、对不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
3、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不进行处罚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不按处罚标准，擅自进行处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处罚事项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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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
	对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和执行场所管理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对宗教活动场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建立和执行场所管理制度情况，登记项目变更情况，以及宗教活动和涉外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1、责任事项：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　　　　　　　　　　　　　　　　　　　　　　　　　　2、审查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违反做出监督检查　的决定。                                                　　　　 4、送达责任：受理部门应当对《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六条检查的事项，作出检查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不予受理的；
2、对不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
3、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不进行处罚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不按处罚标准，擅自进行处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处罚事项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OLE_LINK3]28
	行政检查
	对宗教活动场所登记项目变更情况的监督检查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对宗教活动场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建立和执行场所管理制度情况，登记项目变更情况，以及宗教活动和涉外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1、责任事项：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　　　　　　　　　　　　　　　　　　　　　　　　　　2、审查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违反做出监督检查　的决定。                                                　　　　 4、送达责任：受理部门应当对《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检查的事项，作出检查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不予受理的；
2、对不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
3、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不进行处罚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不按处罚标准，擅自进行处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处罚事项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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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
	对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和涉外活动情况的监督检查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对宗教活动场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建立和执行场所管理制度情况，登记项目变更情况，以及宗教活动和涉外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1、责任事项：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　　　　　　　　　　　　　　　　　　　　　　　　　　2、审查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违反做出监督检查　的决定。                                                　　　　 4、送达责任：受理部门应当对《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检查的事项，作出检查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不予受理的；
2、对不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
3、对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行为不进行处罚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不按处罚标准，擅自进行处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处罚事项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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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确认
	民族成份变更
	民族宗教事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成份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冀民委2018年3号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筹备设立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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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备案
	[bookmark: OLE_LINK20]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
	[bookmark: OLE_LINK19]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14条、第23条、《宗教事务条例》第36条、第37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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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备案
	担任或离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备案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14条、第23条、《宗教事务条例》第36条、第37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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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类
	宗教团体成立、变更、注销前审批
	民族宗教事务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第18条、第9条、《宗教事务条例》第7条第一款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受理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许可决定的；
3.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审核意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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